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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开展反恐合作，形成多边合力共同应对恐怖

主义势力，取得较大成效。但由于国际与区域形势风云变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面临诸多新难题。本文通过

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视域分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开展反恐合作现状及反恐工作时存在

的问题，并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全球治理观四个视角来分析解决问题的方

法，从更深层次探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合作工作开展方向以及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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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组织（下称上合组织）是全球范围内首个以中

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其成立的初衷就是共同维护地区间

和平、安全与稳定，反恐领域合作是上合组织各项合作的重

点之一。自上合组织成立二十余年以来，对于情况日益变化

的反恐任务，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不断加强对出入境口岸

等关键区域的控制，通过技术手段与人工查验相结合的方式

有效甄别和拦截可能涉及恐怖活动的可疑人员，在反恐工作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反恐

工作开展遇到新难题之际，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为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提供了新视角、新方略，有效帮助

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高效开展反恐工作。本文通过运用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其中包含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

可持续发展观与全球治理观四个角度入手，以新视角审视上

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合作，树立全球视野、谋

求共同发展，力求寻找可行改进方案，为加强各成员国反恐

合作、凝聚反恐合力等方面提供可行性建议。

1 目前上合组织面临的恐怖主义形势

1.1 恐怖组织人员偷渡入境，防控难度加大

自 9·11 事件后，越来越多证据表明移民与恐怖主义之

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盘踞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间的恐怖

组织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

范围，跨境不断开展恐怖袭击。而随着一些极端宗教思想的

传播，这些活跃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地区的恐怖组织开始采用

新型手段，将恐怖主义与偷渡活动相结合，辅助人员偷渡，

吸纳更多人员参与恐怖主义活动。不少中亚地区恐怖组织与

偷渡集团进行长期合作，通过偷渡集团制作的伪假证件组织

成员进行偷渡，变换身份后前往其他国家进行恐怖袭击。一

些恐怖组织更是在不断摸索后找到多条秘密偷渡路线，躲避

检查转移其组织内人员。这些恐怖活动团伙往往具有较高的

反侦察性，其组织骨干在境外远程遥控，无法准确进行追踪。

这些受其帮助而偷渡出境参与恐怖主义的人员更是具有极

高的危险性，使得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防控难度加大。

1.2 恐怖组织人员冒用难民身份，甄别难度加大

自 2022 年 2 月俄乌战争打响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周边

态势变得愈发动荡。大量俄乌战争中产生的难民涌入中亚地

区，盘踞在各成员国边境地区。而由于在难民认定上各成员

国法律并不十分健全，这给了恐怖组织成员可乘之机。他们

混迹于难民之中寻求庇护，滥用难民地位，使得难民成分变

得更加复杂。恐怖组织与难民结合的新形式不仅掩饰了恐怖

组织行径，也增加了移民管理机关的辨认难度，加大各成员

国移民管理机关工作量。

1.3 恐怖主义跨境国际化发展，打击难度加大

随着全球化发展，更多人员的迁徙也使得恐怖主义国际

化发展。大数据以及互联网的应用虽能帮助移民管理机关找

出恐怖主义活动的“蛛丝马迹”，但互联网也为恐怖组织间

隐蔽联系、传播洗脑视频提供了极大便利，助力恐怖主义跨

境勾结发展。多个恐怖组织在各成员国边境间里外配合，凝

聚更大力量伺机发动恐怖活动。这种恐怖组织的跨境勾结与

国际化发展无疑也增加了移民管理机关压力，使得恐怖主义

更难得到及时地控制打击。上合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延

续传统反恐方式已经无法应对当前复杂形势，成员国移民管

理机关须进一步研究分析恐怖主义新形势新问题，用更新的

视角、更先进的理念共同应对国际化的恐怖组织。

2 上合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合作的现状

2.1 以“上海精神”为合作共识

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宗旨，遵循着互相信任、互

惠互利、相互间平等、保持协商、尊重多种多样文明、谋求

共同发展的信条不断发展、不断合作。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下，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已初步具备开展反恐活动

的组织能力，能够做到利用自身智能化仪器设备探查恐怖组

织人员出入境轨迹、交流共享人员流动情报、及时对恐怖组

织成员出入境进行预警等工作。同时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

已经形成统一理念共识共同应对恐怖组织，初步形成反恐合

力，防止“单打一”局面出现。

2.2 开展多种形式反恐合作

上合组织自成立至今 20 余年，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

在反恐方面已经建立了合作的基础。同时，各成员国移民管

理机关致力于打造反恐品牌活动增强反恐领域处突合作能

力。在上合组织的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的指挥下，各成员

国移民管理机关积极配合高效落实边境会晤制度，以会议形

式及时协调解决反恐过程中面临的执法安全问题。各成员国

移民管理机关已经开始针对出入境、移民与恐怖主义方面问



题采取多种形式合作，开展如边境联合检查、边境踏查、反

恐情报共享、重点人员协查等工作。这不仅表明了各成员国

的反恐决心，更提升了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相互间默契，

起到了震慑恐怖组织、相互磨合共同进步的作用。

2.3 建立可供参考的反恐法律基础

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

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的引导下，反恐成为赋予上合

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沉甸甸的使命之一。在 20 余年

发展过程中，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间也签署了有关反恐的一系

列公约，如《关于查明和切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参

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活动人员渗透渠道的协定》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阿拉木图声明》等。

以上诸类公约协定均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可

以参考的反恐法律依据。不少成员国也在此基础上不断建立

并完善本国反恐方面法律法规。如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恐怖主义法》于 2015 年 12 月 27日通过，自 2016 年 1 月

1日起施行。其中第 39 条“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关、出入境边

防检查机关对恐怖活动人员和恐怖活动嫌疑人员，有权决定

不准其出境入境、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宣布其出境入

境证件作废。”明确了我国移民管理机关的反恐职责。同时

各成员国间签订的反恐合作条约，如中俄间的反恐刑事司法

协定、伊朗巴基斯坦反恐协定等也为各成员国间移民管理机

关反恐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是上合组织现有的反

恐法律框架中的重要内容。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2 年 11 月提出、

中共十八大明确倡导的概念意识。该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国

际赞同，尤其是其蕴含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

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四个宏大观点更是获得相关国际人士的

极高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处理国际新问题的

新角度，也能在实践中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反

恐工作开展带来新启示，帮助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解决当

前面临的诸多反恐合作方面问题，提供新视角下的全新解决

方案。

3.1 国际权力观

国际权力观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各

国应坚持共克时艰、相互合作，避免以邻为壑。随着上合组

织不断扩员发展，成员国数量日益增多，不可避免各成员国

间会出现权力争夺。在国际权力观的引领下，各成员国移民

管理机关更能坚定相互依存理念，解决凝聚力不足等问题，

达成适度让渡主权意识，形成强大的多边反恐合力。

3.2 共同利益观

共同利益观强调各国间要避免零和博弈，追寻合作共赢，

塑造共同利益，追求共同发展。在共同利益观引领下，各成

员国移民管理机关能够做到坦诚沟通、议定共同追求、确定

反恐共同目标，在共同利益导向的促使下分层分级高效开展

反恐工作，保证对恐怖主义重点人员的全面排查与控制。

3.3 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人类的发展不应只拘泥于当前，更要

着眼于未来、谋求长远发展。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引下，各成

员国移民管理机关更能做到以长远视角反思现有问题，找出

应对新问题的新办法，加强现有机制适用性，提升现有机制

可持续性，增强各移民管理机关自身硬件实力，更好开展反

恐相关工作。

3.4 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观强调探寻一种适用于全球的机制来解决当

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在全球合作与交流磋商中形成面对困

难阻碍的合力，共同攻破难关。在全球治理观指引下，上合

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能够找寻反恐新视野，将自身反恐

工作纳入国际反恐体系中，更多与国际组织、其他区域组织

进行反恐合作，取得更大的反恐成效。

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上合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

关反恐合作存在的问题

4.1 扩员导致权力争夺，致使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力量分

散

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数量目前已达 10 个，还有不少的观

察国与对话伙伴，未来仍有机会成为正式成员国。这些国家

的加入无疑会使上合组织实力增加，但不能忽略的是，新国

家的加入也使上合边境反恐形势更加严峻，打破了原有上合

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的边境反恐模式。同时，相互依存的各

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可能会产生新的分歧，这些问题

的解决都需要重新凝聚反恐合力、达成合作共识，这就导致

一定时间内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实力的减

弱。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国际权力观角度来看，不同国

家之间权力的争夺极易引发矛盾与冲突。在矛盾解决与共识

达成期间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凝聚力的减弱会影响各成员国

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合作开展积极性，对反恐合作开展深度与

配合力度造成影响。

4.2 追求利益差异，致使移民管理机关深化反恐合作存

在分歧

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自身受恐怖主义袭击程度不同，呈现

两极分化的状态。部分国家受袭严重，更加渴望上合组织平

台凝聚反恐合力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势力。而部分受袭较轻国

家并不过多追求反恐方面合作，更加看重上合组织其他领域

的多边合作，这就导致了一些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参与反恐

合作并不积极的情况。同时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对情报信

息的掌握程度仍有较大差异，这与部分成员国出于自身利益

问题不愿及时共享信息有关。从共同利益观角度来看，上合

组织反恐合作虽目前已经达成较为广泛共识，但出于利益差

异影响，部分国家仍缺乏合作动力，合作深度不足，难以形

成强有力合力更好应对边境恐怖组织发动的恐怖袭击。

4.3 长期发展制度不完善，致使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合作

深度不够

上合组织虽然已经形成了初步的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合

作体系，但目前仍然缺乏与之相对应的具体法律规范。长久

以来上合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在积极建设过程中虽取

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各成员国国内边境反恐法律制度不健全、

移民管理机关执法能力差异较大等原因，各成员国移民管理



机关反恐合作力度仍然不够。同时由于成员国间反恐情报共

享机制不成熟、边境协查制度不完善、移民管理机关控制管

理可疑人员机制可持续性低等原因，也导致法律法规无法更

好落在实处，难以有力阻止恐怖事件发生。例如 2024 年 1

月 3 日发生在伊朗克尔曼的爆炸事件，共造成 93 人死亡。

若是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能够形成可持续发展

情报网，在恐怖分子于边境线活动时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机制，

就能避免或减少事件的伤亡。从可持续发展观角度来看，目

前上合组织移民管理机关联合反恐的法律规范体系、自身机

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显现，导致各成员国移民管理

机关开展合作过程存在不顺畅现象，反恐凝聚力不足。

4.4 参与全球反恐体系力度不强，致使移民管理机关经

验不足

目前各成员国开展反恐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内部间合作，

未能积极展开同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间合作，更好融入全

球反恐治理体系。一方面，由于恐怖组织的跨境流动，使上

合组织反恐工作开展呈现打而不绝的状况；另一方面各成员

国移民管理机关也未做到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

的资源，更加准确掌握相关恐怖组织人员情报，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控制可疑人员进出国边境。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

全球治理观角度来看，各国应建立能够解决全球共同问题的

新机制来应对情况不断变化的新形势。而反恐无疑已成为全

球重点问题，但目前上合组织与国际组织间交流协商并不积

极，这需要引起重视并予以改善。

5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提升上合组织成员国移民管

理机关反恐合作的建议

5.1 基于国际权力观，适度让渡主权凝聚移民管理机关

反恐合力

从国际权力观视域角度分析，在全球化发展下，世界局

势呈现出变革调整趋势。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开

展反恐工作应该形成主权让渡意识，注重求同存异，对待恐

怖主义凝聚合力，形成相互依存、彼此联系的命运共同体。

要达成让渡主权共识，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

管理机关间反恐领域的多种技术交流，避免权力争夺导致反

恐水平差异，影响反恐工作开展。同时也应通过让渡部分主

权，避免权力纠纷引起资源浪费。应当做到减少重复检查、

针对重点部分重点检查，建立统一的指挥与协调机制，确保

资源能够得到高效利用与合理分配。例如建立移民管理机关

区域反恐合作组织，高效开展对恐怖分子的鉴别预警工作。

适度让渡部分主权也同样可以对当前反恐工作开展的效果

进行监督。通过让渡主权建立有效的相互监督机制，例如建

立成员国间反恐工作开展的定期评估与反馈机制等，这些措

施均有助于确保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在反恐合作中保持

高度的责任感与紧迫感。

5.2 基于共同利益观，各国移民管理机关分层分级开展

反恐合作

从共同利益观角度来看，只有上合组织各成员国本着共

赢的合作理念，各国移民管理机关联合反恐才能更具凝聚力。

因此，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应明确各层级机构的反恐职能

和相互联系，使共同利益转化为各层级的共同目标。

首先，中央层级移民管理机关应当加强顶层统筹规划，

制定全国性的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工作策略，明确指导思想、

目标和任务，为各级移民管理机关提供相应时期的行动指南。

中央层级移民管理机关应与其他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及时

开展情报交流与联合行动，进行边境管控措施、反恐人才交

流与培训等针对涉恐人员的合作，形成相应合作制度。同时

各成员国中央移民管理机关也应汇总通过上合组织平台收

集到的情报信息，加强做出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应加强

宏观层面反恐合作，保证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紧

密联系，及时通过沟通会晤解决发现的安全隐患。

其次，对于省级移民管理机构要及时开会部署，因地制

宜在对应阶段明确相应重点工作。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与邻国

接壤的部分省份是恐怖袭击多发之地，不少恐怖组织盘踞于

边境地区，伺机发动恐怖主义活动。例如 2024 年 4 月 9 日，

经常于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活

动的恐怖组织“正义军”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苏兰和迈

赫雷斯坦之间的道路上袭击了两辆警车，造成6名警察死亡、

1 人受伤。对于各成员国中有恐怖组织盘踞省份与恐怖袭击

多发省份，相关成员国的省级移民管理机构更要加强对于相

关可疑人员的筛查与控制的合作，保护双方边境地区安全与

正常的社会秩序。

最后基层移民管理机关要具体展开反恐合作，落实对应

方案。各口岸应在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同时加强与相邻成员国

口岸间交流，合力完成反恐相关工作。应在协商过程中明确

双方口岸工作机制与运行模式，保证在现有人力资源不浪费

的情况下做到双重防护，高效应对重点涉恐人员与恐怖组织

活动。可以通过定期开展双方口岸的重点信息共享、反恐处

突联合演练、联合执法行动以及交流研讨、学习活动、会议

协商等方式来加强双方合作深度，保证反恐合作落到实处。

5.3 基于可持续发展观，提升移民管理机关反恐机制水

平

5.3.1 完善上合组织及各成员国边境反恐法律体系

一个组织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其自身机制是否具有可

持续性。因此完善的法律机制对于反恐工作开展有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对于完善上合组织反恐法律体系，应当做到在研究讨论

后制定明确统一的反恐法律标准，能够规定包括反恐合作的

具体措施、移民管理机关情报共享机制、相关联合巡逻程序

等内容。在共同法律标准的指导下，才能避免各国移民管理

机关步调不一导致的人员控制、筛查疏忽，资源浪费。同时

也可以成立专门的法律工作小组，负责具体研究制定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相应反恐法律标准。通过高效聚集

各成员国相关人才，积极根据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实践发

现制定相应完善法律，保证制定的法律具有实际性。

对于完善各国边境反恐法律体系，各成员国要在上合组

织反恐法规的基础上完善本国的边境反恐法律体系。需明确

边境地区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工作的目标、原则、措施与责任，

用更详细的方式规定现有制度。例如详细规定边境反恐的组



织架构、情报收集相关机制与应急处置等内容。同时要加强

对现有出入境法律的修订，一方面应加强对入境人员背景审

查和安全检查的相关权力赋予，以防范恐怖分子进行渗透；

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出入境人员身份的审查与记录通报制

度，保证第一时间掌握涉恐人员动向。

5.3.2 完善上合组织重点人员信息库与移民管理机关

间信息通报机制

当今恐怖主义活动愈发呈现出跨国境、国际化的发展趋

势，情况也愈加复杂。因此及时的信息通报共享就成了移民

管理机关开展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上合组织现有的地

区反恐怖机构与移民管理机关信息通报不及时等问题，应当

建立信息通报机制，加大信息通报力度，保证重点人员信息

共通。要将涉恐人员信息进行评估分类后通报相关国家移民

管理机关，同时共同扩充上合组织成员国重点人员信息库，

提升信息通报系统反恐情报共享范围，保证各成员国移民管

理机关在无信息差前提下开展对重点人员的筛查控制工作。

5.3.3 完善移民管理机关边境联合共同巡逻机制

上合组织反恐工作能否做到可持续、高质量开展，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边境联合巡逻机制是

否高效。因此完善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现有联合共同巡逻

机制十分重要。首先，对于一些因地势原因容易吸引涉恐人

员偷渡的地区，相关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应提高自身巡逻路

线的灵活性，防止现有固定路线被恐怖组织人员摸清规律，

绕路偷渡。在沿着原有巡逻路线进行巡逻的基础上，双方移

民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也应定期对路线外的重点地带进行联

合巡逻，加大巡逻面积保证控制力度。同时，对于现有的巡

逻时间安排也应增加灵活性，根据边境形势的变化与收集到

的相关情报灵活调整联合巡逻时间，增加不法分子的预测难

度，提高巡逻效果。

5.3.4 建设高质量涉恐人员情报共享平台与重点口岸

数据预警机制

对于新生恐怖活动形式能否及时分析并作出回应是决

定反恐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因此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应

提升对于边境和口岸情报共享的重视程度，召集警务情报专

家研讨，建设高质量移民管理机关涉恐人员情报共享平台，

打破信息壁垒，实现情报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平台应采用先

进的加密技术与数据保护技术共享如个人信息、基本特征、

行踪轨迹、主要犯罪事实等涉恐人员相关信息，帮助移民管

理机关及时进行预警。也应加强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工作

人员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实力，提高情报分

析的准确性和效率，保证预防有效、打击有力。

对于各重点口岸应建立对应数据预警机制，部署先进的

监控设备，实时采集人员出入境、货物运输等相关数据，并

利用数据库对异常情况进行记录。在得到情报共享平台的预

警消息后第一时间落实数据预警监控，及时发现并抓获涉恐

人员，保证不放过任何一名可疑人员。

5.4 基于全球治理观，将成员国边境反恐纳入全球反恐

治理体系

随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共同发展，任何组织在世界舞

台上都不是孤立的，区域合作同时也应与国际产生联系，在

交流中取长补短，促进自身进步的同时推动世界反恐工作开

展。在开展反恐工作时，上合组织各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同

时也应严格遵循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规定，加强与联合国

就反恐情报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将自身情报系统与联合国情

报系统相连通，收集联合国重点涉恐人员相关信息提前预警。

应学习世界各国移民管理机关应对边境反恐案例，提炼经验，

在交流碰撞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发展，强化各成员国

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工作能力。另外，要与其他区域性组织包

括东盟、欧盟等加强合作。例如在应对新型网络恐怖主义，

东盟已有一定经验，上合组织加强与东盟的合作能够实现反

恐方面的新提高。而欧盟成员国让渡了部分主权，共同建立

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队负责协调和管理包括边境监控、信息

共享、联合行动等边境安全事务的决定，更值得上合组织各

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学习应用。上合组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

关要在与国际交流接轨后借鉴先进经验，摸索总结出适合本

组织情况的、能够更好解决本地区内恐怖主义问题的上合方

案。

6 结语

本文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通过从国际权力观、

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四个角度对上合组

织成员国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工作进行分析。通过国际权力观

形成适度让渡主权意识，凝聚合力应对千变万化的恐怖主义

活动；通过共同利益观，可以构建共同利益导向，分层分级

明确各级移民管理机关反恐合作分工；通过可持续发展观，

可通过健全移民管理反恐领域相关法律、建立重点人员信息

库、完善情报系统、定期巡逻机制、数据预警系统提升自身

可持续发展性能；通过全球治理观，可在内部合作同时提出

可行外部合作方案，携手其他国际组织开展更深层的反恐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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